
昌平区司法局

□本报记者 李婧

2017年6月30日早晨6时10分
许， 某公司门卫保安员肖健在单
位门卫值班时， 另一单位司机李
某驾车欲闯入公司院内， 肖健立
即上前阻拦。

因事发当时公司院内正在修
路 ， 公司要求所有车辆禁止入
内， 可李某不听劝阻， 被强行阻
拦后将车停在公司大门口过道前
10米处。 因该车妨碍其他人员正
常通行， 肖健要求李某立即退出
公司院内。 李某不仅拒绝退出，
还动手打了肖健 。 肖健被迫还
手， 二人撕打起来。

经另一保安劝阻， 事态平息
下来。 当肖健到大门口疏导其他
进出人员时， 李某开车冲向车正
前方10米远的肖健。 肖健躲闪不
及， 腰部被撞伤。

经医生诊断， 肖健胸12椎体
压缩骨折、腰外伤。手术后住院治
疗157天，垫付医疗费6万余元。

李某涉嫌构成故意伤害犯
罪， 为使自己得到从轻处罚， 他

主动赔偿肖健各项经济损失共10
万元， 并得到肖健谅解。

得到侵权人的赔偿后， 肖健
向公司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公司
以其履职行为不当、 其所受伤害
系与他们撕打引发、 不符合工伤
规定为由， 拒绝为其申报工伤。

无奈， 肖健向人社局申请工
伤认定。该局认为：肖健所受伤害
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应
当认定(或视同)为工伤的情形，对
其所受伤害不予认定为工伤。

肖健不服， 以人社局为被告
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 肖健作为公
司保安， 事发当时正依法履行保
安职责， 其正当履职却引起不法
行为人的不满。 虽然肖健不应与
对方发生肢体冲突， 但其行为仍
系正当履行保安工作职责， 且其
所受暴力伤害系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场所发生。 认定工伤的关键在
于其所受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
责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本案中， 违章车司机李某强
行通过公司门卫之时， 因对肖健
阻止行为不满而对其殴打。 尽管
肖健与李某撕打不妥， 相较正确
的履职行为存在一定的不当， 且
违反单位内部管理制度， 但这些
欠妥与不当不能改变其履行工作
职责的实质。

综上， 法院认为， 肖健所受
伤害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第13
条规定， 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
伤决定的证据不足， 应予撤销。

法律评析
《工伤保险条例》第13条第4

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
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该上述规定应当如何理解与
应用呢？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
公厅 (劳社函 〔2006〕 497号) 的
解释是： 所谓因履行工作职责受
到暴力伤害是指受到的暴力伤害
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因果关系。 而

“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因
果关系”， 在实践中通常是指职
工因履行工作职责使某些人不合
理或违法的目的没有达到， 这些
人出于无奈报复而对该职工进行
的暴力人身伤害。

而对于职工工伤事故的责任
承担， 按照法律规定应适用无过
错责任原则。 所谓无过错责任是
指在各种工伤事故中不以劳动者
是否存在过错为赔偿前提。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 第16条规定 ：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认
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一）
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
的 ； （二 ） 醉酒导致伤亡的 ；
（三） 自残或者自杀的。 也就是
说， 职工在工作中发生伤害的原
因只要不属于以上三种情况， 单
位均应当为职工申请工伤认定。

由此来看， 人社局以肖健履
行职责不当、 存在一定过错为由
拒绝工伤认定，系适用法律错误。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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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是3个员工坚称自己受
雇于养殖公司在菜市场卖鱼， 但
公司未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 也
不缴纳社会保险。 另一方是养殖
公司矢口否认招用过这仨人， 不
曾和他们存在过劳动关系。 法官
应该相信谁？

为此， 北京市通州区法院法
官王宝荣到菜市场查出了真相。

公司说谎被判败诉， 老板输
官司不给钱还躲了起来。 找不到
被执行人该怎么办？

通州法院执行庭法官张涛通
过查看现场、 限制高消费均无所
获，但一个微信公号泄露天机，老
板被找到。慑于法律权威，工于心
计的老板只得乖乖支付欠薪。

如何与缺乏诚信的老板打交
道， 这3个卖鱼工人的维权经历
值得借鉴。

老板：
不缴社保还欠薪
声称没有雇过人

2016年， 李某某开始在北京
市通州区梨园的一个菜市场卖
鱼。 2017年3月， 她和另外两位
同事———阮某某 （女 ）、 刘某某
一起将北京锦成达养殖有限公司
告上法庭。

他们3人分别于2016年1月 、
3月和5月入职锦成达公司。 按照
公司安排， 他们的岗位是在菜市
场当卖鱼的营业员， 每个月的工
资为3000元 。 2016年10月中旬 ，
该公司在菜市场的摊位撤场。

在职期间， 公司没有与他们
3人签订劳动合同， 也没有给他
们缴纳社会保险。 因此， 他们起
诉锦成达公司， 要求公司给付未
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以及2016年9月1日至10月17日的
被拖欠的工资。 另外， 他们还要
求法院判令公司支付其各种补贴
和加班费。

庭审中， 锦成达公司否认与
他们3人存在劳动关系。

为了证明自己曾经是公司的
员工， 3人分别向法院提交了菜

市场其他门店老板和营业员的证
言。 相关证人证言均称： 见过他
们3人在菜市场出摊卖鱼。

买鱼的顾客张某某和王某某
也向法庭提供证言， 证明他们3
人曾经在通州梨园一菜市场卖
鱼， 还给他们送过货， 销售点上
挂着锦成达公司的牌子。

另外， 他们3人还提交了自
己的工资条、 工牌、 考勤记录的
照片。 其中， 李某某负责将卖鱼
的货款转账给公司财务工作人员
赵某某， 她还向法庭提供了转账
的详情。

面对上述证据， 锦成达公司
仍然辩称他们3人不是公司员工，
还称所谓的财务工作人员赵某某
也不是公司的员工。 为此， 公司
向法庭提供了员工花名册， 上面
果然没有他们3人的名字。

调查：
卖鱼员工走进市场
顾客商贩认识他们

这些证人是不是市场的商
贩？ 证言可信还是公司的证据可
信？ 针对这些疑点， 审理此案的
法官王宝荣决定亲自去菜市场看
看情况。

“我们去的时候， 原告也去
了。 我们到了以后， 菜市场的商
贩都围过来说： 这不是卖鱼的那
几个人嘛。 我仔细问了这些人，
他们都说虽然不知道叫什么名
字， 但是这几个人在这里卖鱼，
大家都有印象。” 王宝荣法官说。

为了证明事实， 王宝荣法官
又找到菜市场二楼的市场管理
处 。 菜市场的工作人员郭某某
说， 锦成达公司确实在菜市场租
赁过一个摊位， 而且他也确实看
到过原告3人在这个摊位上工作。

王宝荣法官还发现， 李某某
曾表示每日的货款转账给了公司
财务赵某某， 还向法庭提供了转
账的明细。 公司虽然否认赵某某
是公司员工， 但是， 公司提供的
员工花名册上居然有赵某某的姓
名， 职务是财务部基地出纳。

判决：
认定劳动关系成立
老板赔付二倍工资

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查明的
事实以及原告提交的证据和陈
述， 结合法院调取的询问笔录，
相关证据可以相互印证， 形成了
完整证据链， 足以证明原告为被
告提供劳动， 原告所从事的工作
系被告经营内容。

据此， 法院对原告与被告存
在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予以确
认， 判决锦成达公司支付李某某
等3名原告2016年9月1日至10月
17日被拖欠的工资4500元； 判决
锦成达公司分别支付3人11000元
到23000元不等的二倍工资差额。
3人的赔偿金额共计68895元。

王宝荣法官介绍说 ， 根据
《劳动合同法》 规定， 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
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
的工资。 锦成达公司否认与原告
3人存在劳动关系， 但未提供证
据证明自己的主张， 所以法院支
持了原告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以及
二倍工资等诉求。

执行：
老板输理四处躲藏
法院执行陷入僵局

案件经历了一审和二审调解
之后， 判决生效。 但是， 锦成达
公司一直都没有主动给钱。

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之后，
执 行 法 官 张 涛 向 锦 成 达 公 司
发 出 了执行通知书 、 财产报告
令等一系列法律文书。 可是， 这
些文书石沉大海一般， 公司没有
任何回复。

张涛法官带着助理到公司注
册地某工业园区8号一看， 根本
没有这样一家公司在这里经营。

张涛法官又通过网络系统查
询被执行人名下财产， 如车辆、
房产、 银行账户信息等， 也没发

现被执行人名下可供执行财产。
在对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采取
限制高消费措施后， 该法定代表
人也一直没有露面。

李某某等3人告诉张涛法官，
他们仨也没来过公司养殖场， 他
们只是拿货在菜市场出售 。 现
在， 菜市场的摊位也没了， 他们
根本不知道养殖场在哪里、 老板
在哪里。

法院执行陷入了僵局。

破局：
微信公号泄露行踪
按图索骥揪出老板

过了一段时间， 执行法官获
得一个重要线索， 即锦成达公司
实际经营者注册了一个微信公
号。 最近， 这个公号正在推送一
些文章， 其中有养殖场的图片和
销售河蟹的经营场所的照片。

张涛法官和助理金绍育按图
索骥， 根据这些照片上显示的街
道、 门脸， 居然找到了公司的经
销地和养殖场。

“我们到了微信里提到的养
殖场， 发现这是很大的一片地。
但养殖场门口挂着另一个公司的
名称。” 金绍育介绍。

张涛法官找到养殖场所在地
村 委 会 核 实 发 现 ， 养 殖 场 占
地 300亩， 其中50亩租给了被执
行人 ， 另外250亩地租给另一家
公司。

可是养殖场也没有可执行的
财产， 怎么办？

执行法官张涛扣押了公司的
电脑主机和笔记本电脑。 同时，
对在场人员讲明， 如果被执行人
拒不履行法律义务， 将对被执行
人依法采取处罚措施或追究刑事
责任。

“电脑主机内有公司交易的
数据， 一旦扣押对他们的经营会
造成影响。” 金绍育介绍。

迫于压力， 当晚被执行人将
案款转到了通州法院 “一案一账
户” 里。 近日， 3名员工顺利地
拿到了案款。

保安履职不当被伤，应否认定工伤？

案情简介:
王某于今年年初新入职某

公司。 该公司管理规定， 法定
标准工作时间为每日8小时 、
每周40小时， 上下班打卡， 经
批准加班的， 另按国家标准给
予加班费。 年初由于公司业务
比较繁忙， 公司时常要求王某
加班， 并在正常工资之外支付
了加班费。 5月份以来， 公司
业务变少， 但是王某工作仍很
努力， 经常主动加班， 也总是
提前完成工作量， 得到公司领
导好评。 但是5月份以来王某
的工资一直没有算加班费， 这
让王某很是伤心。 王某来到公
司领导办公室， 拿出5月份以
来的考勤记录， 要求公司支付
这几个月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
费， 而公司领导断然拒绝， 公
司认为对加班制度有明确规
定， 王某的加班不是单位安排
的 ， 完全是他个人的自愿行
为。 按照公司规定， 只对公司
安排的加班负责， 并支付加班
费， 由于王某的加班不在安排
之列， 则不另行支付加班费。
但王某认为自己的加班行为是
有目共睹的， 的确是尽心竭力
在为公司付出， 而且自己经常
提前完成工作任务， 还受到领
导赏识， 然而到最后这些付出
不能转化为工资， 心里很是不
服气。 因此王某来到流村镇法
律援助工作站寻求帮助。

法律分析:
工作人员告诉王某， 根据

我国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一
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严格
执行劳动定额标准， 不得强迫
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 用
人单位安排加班的， 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
班费”。 另外， 根据我国 《劳
动法》 第四十四条规定，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应
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
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
酬： （一） 安排劳动者延长工
作时间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
（二） 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
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支付不低
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
酬； （三）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
动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
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
上述两部法律中， 都写明了用
人单位 “安排 ” 加班的或者
“安排” 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
的， 这就说明法律规定的加班
费的给予条件是用人单位在正
常的法定工作时间以外， 又另
外安排劳动者推迟下班或者提
早上班的， 而非劳动者自愿的
加班。

在该案例中， 王某的加班
未得到公司同意， 也未按公司
管理制度的规定办理加班审批
手续， 属自愿加班的行为。 因
此， 王某支付加班费的要求，
缺乏法律依据。

微信公号泄露行踪 揪出老板乖乖还钱
公司撤摊拒付欠薪 法院执行找不到人 不是所有的加班

都有加班费


